附件2：

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德宏州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和过程
为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决策部署，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的工作要求，严格对标省级9部门《关于云南省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加快回稳向好的指导意见》 （云建房〔2025〕94号）文件精神，通过因城施策制定精准有效的政策措施，结合我州实际，州住房城乡建设局起草了《德宏州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若干措施（征求意见）》（以下简称“《措施》”）。《措施》具体起草流程为：2025年12月30日完成初稿，2026年1月4日，向各县（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征求意见，并进行修改完善；于2026年1月6日、2026年2月6日、2026年3月22日分别向各县（市）人民政府及13家州级部门征求意见，并均做了修改完善；期间于2026年1月26日，州住房城乡建设局会同自然资源等部门召开房地产行业政策制定征求意见座谈会，充分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和经纪机构意见，并进行修改完善；2026年3月22日，州政府分管领导召集财政、住房城乡建设及教体等部门就学位和购房一次性补贴等问题专题研究并修改；2026年3月23日，州政府副秘书长召集人民银行德宏分行、住房城乡建设局及对缅交流合作办公室就境外人员购房进行专题研究；5县（市）人民政府和13家州级部门意见：5县（市）人民政府和11家州级部门无意见，州教育体育局、州司法局提出意见建议均采纳。2026年3月24日，州政府召集州住房城乡建设局、州财政局、州自然资源局、州税务局等相关州直单位再次对《措施》进行专题研究；2026年3月25日、3月26日，州住房城乡建设局分别向州政府、州委进行了《措施》起草过程报告，并再次进行修改完善。
二、主要框架和核心内容
本《措施》共分为七大板块十八条内容。
[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37][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15][bookmark: OLE_LINK16]（一）强化土地开发管理。涵盖严控新增商品房用地供应，支持土地合作开发、规范分割宗地开发或转让、允许用地性质调整等内容，多措并举盘活闲置存量土地。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6]（二）提升规划服务能力。围绕优化容积率计算规则、简化规划变更流程、鼓励首层多样化利用等措施，着力破解规划服务中的瓶颈制约。
[bookmark: OLE_LINK18][bookmark: OLE_LINK17][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三）持续加大公积金和金融支持力度。从发挥公积金作用、强化金融支持、便利境外购房三方面，强化金融对房地产市场的支撑作用。
[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24]（四）扩大住房消费支持力度。实施州级购房一次性补贴，延长住宅维修资金优惠政策。
[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12]（五）强化政务服务工作。从优化项目建设审批流程、调整商品房预售资金使用、放宽业主子女入学条件等方面施策，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29]（六）培育旅居宜居发展新业态。围绕打造城镇旅居新模式、强化旅居地产政策扶持，拓宽城镇旅居市场发展渠道。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3]（七）加大高品质“好房子”供给。推动“好房子”建管营，强化物业信用评价及退出机制，搭建智慧物业平台，提升物业“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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